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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出售
福建中海外城市開發有限公司51%股權的

主要交易完成

謹此提述鼎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公
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的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
本公告所採用的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所有出售條件已告達成，出售事項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
日完成，而銷售股份已轉讓予買方之代名人。

承董事會命
鼎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洪明顯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本公告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，概以英文本為準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包括洪明顯先生及吳志忠先生；非執行董事包括蔡華談
先生及吳清函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包括陳星能先生、林洁霖先生及陳乃科
先生。


